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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送规范要求
一、“无锡好人”详细事迹材料报送规范要求
1.时效
突发性的好人好事，特别是见义勇为，在发生半年内报送，超过者不予候选，若是本人刻意隐瞒，则另行考虑。
2.类别
根据候选人主要事迹内容，准确申报相应类别。
3.标题
（1）字数要求： 10-25 字。
（2）内容要求：一句话概述人物事迹闪光点。例：从医42年坚持不开一张“大处方”的“良心村医”；两次勇跳冰河救人的六旬农家好大姐；化身“金牌调解员”的公益女律师。
（3）格式要求：标题汉字字体为“方正小标宋简体 ”，字号为“二号”标题英文、数字字体为 “Times New Roman”，字号为“二号”。
4.正文
（1）字数要求：1000字以上。
（2）内容要求：共分3 部分。第一部分为人物身份简介（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和月、单位及职务或家庭住址）。第二部分为事迹简要概述（要求300字以内）。第三部分为事迹详细内容。
（2）行文要求：以讲故事方式，体现事迹的可亲、可敬、可信、可学，重点突出事迹闪光点，避免枯燥、无味罗列式的行文。
（3）格式要求：正文汉字字体为“仿宋”，字号为“三号”；正文英文、数字字体为“Times New Roman”，字号为“三号”。
二、“无锡好人”个人照片报送规范要求
候选人2-3张照片，1 张免冠电子证件照片（小于30KB）、1-2张工作照或生活照（高清竖版，2M左右）。

